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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善居民居住环境，推进城市提质进程，区人民
政府于2019年10月18日作出了《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政
府关于城东片区丁家山及周边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房
屋征收的决定》（常武征决〔2019〕10号），决定对项目范
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及附属设施实施征收。根据《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三条、《湖南省行政
程序规定》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的规定，现将决定及

有关事项予以公告：
一、征收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湖南省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办法》
及《常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

二、征收范围：三闾路以东、建设路以南、竹山巷以
西、人民路以北范围内国有土地上需要征收的建筑物、
构筑物及附属设施，具体范围详见规划蓝线图。

三、征收部门：常德市武陵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与补偿工作办公室。

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政府启明街
道办事处。

四、本次征收决定具体内容详见附件1、附件2。
五、房屋征收决定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附件：1. 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政府关于城东片区丁
家山及周边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的决定

2. 城东片区丁家山及周边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房
屋征收补偿方案

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政府
2019年10月18日

常武政发〔2019〕16号

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政府关于城东片区丁家山及周边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

城东片区丁家山及周边地块棚户区改
造项目范围内国有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
及附属设施所有权人：

为改善居民居住环境，推进城市提质进
程，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政府决定对城东片区
丁家山及周边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内
的建筑物、构筑物及附属设施实施征收，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
一款、第三款，《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条例》第八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

条，《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五十四条、第
七十五条、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的规定，
决定如下：

一、城东片区丁家山及周边地块棚户区
改造项目属于常德市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项目，对该项目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实
施征收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

二、征收范围：三闾路以东、建设路以
南、竹山巷以西、人民路以北范围内国有土
地上需要征收的建筑物、构筑物及附属设

施，具体范围详见规划蓝线图。
三、房屋征收标的物为城东片区丁家山

及周边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内需要征
收的建筑物、构筑物及设备设施，征收具体
范围详见规划蓝线图，被征收人为征收标的
物的所有权人。

四、房屋征收部门：常德市武陵区国有
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办公室。

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常德市武陵区人民
政府启明街道办事处。

五、本次征收的补偿方案：详见《城东片
区丁家山及周边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
征收补偿方案》（附件2）。

六、被征收人可以自房屋价值评估报告
送达之日起，自愿和房屋征收部门协商房屋
征收补偿事宜并签订补偿协议；签订房屋征
收补偿协议的最长期限为自房屋价值评估
报告送达之日起不超过60日；若被征收人
在规定的签约期限内不能与房屋征收部门
达成补偿协议，本区人民政府将按照《城东

片区丁家山及周边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房
屋征收补偿方案》对被征收人作出征收补偿
决定，并限期搬迁。

被征收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本决定
公告期满之日起60日内向常德市人民政府
申请复议，也可以自本决定公告期满之日起
6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政府
2019年10月18日

附件1 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政府关于城东片区丁家山及周边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的决定
常武征决〔2019〕10号

根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
偿条例》《湖南省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与补偿条例〉办法》《常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特制定本方案，具体
内容如下：

一、被征收房屋地块的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城东片区丁家山及周边地块

棚户区改造项目。
征收范围：三闾路以东、建设路以南、竹

山巷以西、人民路以北范围内国有土地上需
要征收的建筑物、构筑物及附属设施，具体
范围详见规划蓝线图。

二、房屋征收部门和实施单位
房屋征收部门：常德市武陵区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办公室。
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常德市武陵区人民

政府启明街道办事处。
三、征收实施期限
房屋征收协议签订及搬迁期限：自房屋

价值评估报告送达之日起60日内。
四、被征收人确定的方式及计户依据
被征收人是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

所有权人有争议的，按有关法律、法规处
理。计户依据以房屋所有权证为准，一证一
户，没有房屋所有权证的，以国有土地使用
权证为准。无国有土地证和房屋产权证的，
以街道办事处组织有关部门依法进行调查
后公示认定为准。

五、征收补偿办法
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或产权调

换。
（一）征收私有住宅房屋的，被征收人可

以选择货币补偿或产权调换；在签约期限内
被征收人以书面形式提交选择的安置补偿
方式，未提交的视同放弃选择补偿方式。

1. 选择货币补偿的，房屋征收部门给
予被征收人一次性货币补偿，不另对被征收
人安置房屋。补偿方式如下：

（1）房屋价值补偿费
由被征收人以投票方式选定的具有相

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房屋征
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房屋补偿金额。被征
收房屋估价时点为征收决定公告之日。

征收住宅房屋建筑面积在 40㎡（含 40
㎡）以下户型选择货币补偿的，按照建筑面
积40㎡以市场评估价计算补偿金额。

被征收人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在同
一城市另有房屋面积合并超过40㎡或被征
收人已享受住房保障待遇的，按被征收房屋
的实际面积进行补偿。

（2）未经登记的建筑补偿费
1998年以前未按法律规定修建的用于

商业和居住的房屋，原则上可按住宅房屋征
收价值的 100%予以货币补偿；1998 年至
2005年期间未按法律规定修建的用于商业
和居住的房屋,经规划或城管部门实施行政
处罚的，按住宅房屋征收价值的60%予以货
币补偿；未经规划或城管部门行政处罚的，
按住宅房屋征收价值的50%予以货币补偿；
2005年以后未按法律规定修建的建（构）筑
物，由征收实施单位劝其自行拆除，在规定
的期限内自行拆除的，给予适当工料补贴；
逾期未自行拆除的，不予补贴，并由当地人
民政府组织城管、规划等部门强制拆除。

房屋修建年代由规划部门进行认定。
（3）室内装饰、装修补偿费
装饰、装修等价值的补偿参照物价、房

管等部门联合发布的装饰、装修价格协商确
定；协商不成的，房屋征收部门将委托对被
征收房屋进行评估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
评估确定补偿金额。

（4）搬迁费
征收住宅房屋的，搬迁费按2000元/次

计算，采取货币补偿方式的，给予被征收人
一次搬迁费。

（5）补助与奖励
选择货币补偿的，不享受公摊面积补

助。在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内
签订补偿协议，并完成搬迁的，按如下标准
给予补助与奖励：

选择货币补偿方式奖：被征收人选择货
币补偿的，按建筑主体证载面积评估价格的
20%给予奖励；

提前搬迁奖：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在
40㎡（含 40㎡）以下的，提前搬迁奖为 8000
元；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在40㎡以上、70㎡
（含70㎡）以下的，提前搬迁奖为12000元；
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在 70㎡以上、100㎡
（含100㎡）以下的，提前搬迁奖为18000元；
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100㎡以上的，提前搬
迁奖为20000元。

房屋征收整体配合奖：房屋征收部门将
把本项目划分为六个片区（片区划分情况附
后）。片区内所有被征收人在本方案规定期
限内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在规定时间
内腾房搬迁的，每户给予10000元的房屋征
收整体配合奖；

住房困难补助：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在
70㎡（含 70㎡）以下，且被征收人及其配偶
和未成年子女在征收改造范围以外市城区
内另无住房的，每户给予25000元的住房困
难补助。

（6）临时安置费
选择货币补偿的，每户给予3个月的临

时安置费，标准为：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在
40㎡（含 40㎡）以下的，临时安置补助费每
月 600 元；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在 40㎡以
上、60㎡（含60㎡）以下的，临时安置补助费
每月700元；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在60㎡以
上、80㎡（含80㎡）以下的，临时安置补助费
每月800元；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在80㎡以
上的，临时安置补助费在 800 元/月的基础
上，被征收房屋每增加1㎡(以整数计)，补助
费增加 10 元/月，增加补助费最高不超过
400元/月。

（7）补偿款发放与搬迁时间
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签订协议后

10日之内（房屋征收整体配合奖除外）。
2.选择产权调换的，房屋产权调换实行

“征一还一、找补差价”的原则,补偿方式如
下：

（1）产权调换地点
产权调换的地点: 常东路南侧棚改项

目地块范围内规划审定的安置房源。
（2）产权调换方式
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根据被征收房屋

的市场评估价格和所调换房屋的市场评估
价格与被征收人计算、结清产权调换的差

价。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价值，由房地产价
格评估机构评估确定。用于产权调换房屋
的价值评估时点，与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时
点一致。

（3）未经登记的建筑补偿费
未经登记建筑房屋的面积不计入产权

调换面积，只给予货币补偿，补偿标准与选
择货币补偿的标准相同。

（4）室内装饰、装修补偿费
装饰、装修等价值的补偿参照物价、房

管等部门联合发布的装饰、装修价格协商确
定；协商不成的，房屋征收部门将委托对被
征收房屋进行评估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
评估确定补偿金额。

（5）搬迁费
征收住宅房屋的，搬迁费按2000元/次

计算，采取现房安置产权调换方式的，给予
被征收人一次搬迁费；采取过渡安置产权调
换方式的，给予被征收人两次搬迁费。

（6）补助与奖励
选择产权调换的，不享受选择货币补偿

方式奖和住房困难补助。在房屋征收补偿
方案规定的签约期内签订补偿协议，并完成
搬迁的，按如下标准给予补助与奖励：

提前搬迁奖：提前搬迁奖获得条件与标
准和选择货币补偿的获得条件与标准相同；

公摊面积补助：被征收人房屋所有权证
载明无公摊面积，选择高层房屋安置的，赠
送被征收房屋产权面积 20％的公摊；被征
收人房屋所有权证载明有公摊面积，选择高
层房屋安置的，赠送被征收房屋产权面积
10％的公摊面积；赠送的公摊面积一律按安
置房建安成本价实行货币补偿，建安成本价
由住建部门核定；

房屋征收整体配合奖：房屋征收部门将
把本项目划分为六个片区（片区划分情况附
后）。片区内所有被征收人在本方案规定期
限内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在规定时间
内腾房搬迁的，每户给予10000元的房屋征
收整体配合奖。

（7）临时安置补助费
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在 40㎡（含 40

㎡）以下的，临时安置补助费每月 600 元；
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在 40㎡以上、60㎡
（含 60㎡）以下的，临时安置补助费每月
700 元；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在 60㎡以上、
80㎡（含 80㎡）以下的，临时安置补助费每
月 800 元；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在 80㎡以
上的，临时安置补助费在 800 元/月的基础
上，被征收房屋每增加 1㎡（以整数计），补
助费增加 10 元/月，增加补助费最高不超
过400元/月。

（8）补偿款发放及搬迁时间与选择货
币补偿的时间相同。

（二）征收非住宅房屋，原则上采用货币
补偿，如确需产权调换，由房屋征收部门向
被征收人提供安置房源。

选择货币补偿的，房屋征收部门给予被
征收人一次性征收补偿，补偿方式如下：

1.房屋价值补偿费
由被征收人以投票方式选定的具有相

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房屋征
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房屋补偿金额。被征
收房屋估价时点为征收决定公告之日。

2.未经登记房屋补偿费
1998年以前未按法律规定修建的用于

商业和居住的房屋，原则上可按住宅房屋征
收价值的 100%予以货币补偿；1998 年至
2005年期间未按法律规定修建的用于商业
和居住的房屋,经规划或城管部门实施行政
处罚的，按住宅房屋征收价值的60%予以货
币补偿；未经规划或城管部门行政处罚的，
按住宅房屋征收价值的50%予以货币补偿；
2005年以后未按法律规定修建的建（构）筑
物，由征收实施单位劝其自行拆除，在规定
的期限内自行拆除的，给予适当工料补贴；
逾期未自行拆除的，不予补贴，并由当地人
民政府组织城管、规划等部门强制拆除。

房屋修建年代由规划部门进行认定。
3.室内装饰、装修补偿费
装饰、装修等价值的补偿参照物价、房

管等部门联合发布的装饰、装修价格协商确
定；协商不成的，房屋征收部门将委托对被
征收房屋进行评估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
评估确定补偿金额。

4.搬迁费
征收房屋需搬迁机器设备和其他物资

的，搬迁费由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参照
相关行业标准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房屋
征收部门将委托对被征收房屋进行评估的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评估确定金额。

机器设备和其他物资因搬迁丧失使用
价值的，其损失补偿按照前款的规定办理。

5.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征收生产、经营性用房，造成被征收人

停产停业直接损失的，按照不超过被征收房
屋评估价值7‰的6倍给予补偿。

被征收人认为停产停业损失超过上述
规定标准的，应当向房屋征收部门提供房屋
征收前上一年度实际经营效益等相关证明
材料，由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并
按照评估结果给予补偿。

6.非住宅改作经营门店补贴标准
被征收人将办公用房、车间、仓库等改

做商业门店，且在房屋征收公告发布前取得
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5年（含5年）以下、2
年以上并实际经营，营业执照所载明的营业
场所与房屋所有权证一致，被征收人选择货
币补偿的，按同地段、同类商业门店评估价
值与被征收房屋所有权证载明用途评估价
值之差的35%予以补贴；只取得营业执照或
税务登记证任意一证的，按同地段、同类商
业门店评估价值与被征收房屋所有权证载
明用途评估价值之差的30%予以补贴。在
房屋征收公告发布前取得营业执照、税务登
记证5年以上，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
按同地段、同类商业门店评估价值与被征收
房屋所有权证载明用途评估价值之差的
50%予以补贴；只取得营业执照或税务登记
证任意一证的，按同地段、同类商业门店评
估价值与被征收房屋所有权证载明用途评
估价值之差的40%予以补贴；未取得营业执
照、税务登记证的，按原房屋所有权证登记
用途补偿。

被征收人将办公用房改作生产用房的，
不予调整，仍按办公用房性质评估。

7.补助与奖励
在房屋征收补偿方案规定的签约期限

内签订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并完成搬迁的，
按如下标准给予补助与奖励：

选择货币补偿方式奖：征收非住宅一
楼，按建筑主体评估价格（房地分离评估的，
含建筑垂直投影土地价值）的 20%给予奖
励，其他非住宅按10%给予奖励。

提前搬迁奖：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在
40㎡（含 40㎡）以下的，提前搬迁奖为 8000
元；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在40㎡以上、70㎡
（含70㎡）以下的，提前搬迁奖为12000元；
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在 70㎡以上、100㎡
（含100㎡）以下的，提前搬迁奖为18000元；
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在100㎡以上的，提前
搬迁奖为 20000 元。非住宅房屋主体建筑
面积在200㎡以上的，提前搬迁奖为主体建
筑评估价值（房地分离评估的，含建筑垂直
投影土地价值）的1%，在规定的期限内，提
前一个月以上签订补偿协议并完成搬迁的，
按照主体评估价值的1.2%给予奖励。

房屋征收整体配合奖：房屋征收部门将
把本项目划分为六个片区（片区划分情况附
后）。片区内所有被征收人在本方案规定期
限内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在规定时间
内腾房搬迁的，每户给予10000元的房屋征
收整体配合奖。

8.补偿款发放及搬迁时间
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签订协议后

10日之内（房屋征收整体配合奖除外）。
（三）征收未经法定机关批准批准擅自

将住宅房屋改为经营性用房的，征收时不给
予停产停业损失补偿，但对于已取得合法的
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及缴税凭证，且满2
年以上的可给与适当补贴。具体为：

取得营业执照等经营手续、税务登记
证、纳税记录在5年以上的（有免税政策规
定的除外），按实际经营面积 1200 元/㎡予
以补贴；5年以下2年以上的（有免税政策规
定的除外），按实际经营面积800元/㎡予以
补贴。

（四）征收国有直管公房，征收人只对国
有直管公房所有权人或房屋管理单位给予
征收补偿，补偿方式原则上以产权调换为
主。

房屋租赁合同有约定的，由房屋所有权
人或房屋管理单位按合同约定给予承租人
适当补偿；合同没有约定的，由房屋所有权
人或房屋管理单位给予承租人适当的装饰
装修和设施补偿。

住宅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
女在同一城市没有其他居住房屋的，产权调
换后的房屋应优先给予其承租权；有其他居
住房屋的，不再给予其承租权。

六、房屋征收整体配合奖片区划分情况
根据本项目内房屋的坐落位置，房屋征

收部门将把本项目划分为六个片区，第一片
区：原市茶叶公司宿舍 1 栋（9 户）；第二片
区：原市茶叶公司宿舍2栋一单元（8户）；第
三片区：原市茶叶公司宿舍 2 栋二单元（8
户）；第四片区：原市茶叶公司宿舍2栋三单
元（8户）；第五片区：私房户（7户）；第六片
区：原房地产公司宿舍内私户（6户）。

七、附则
本方案由常德市武陵区国有土地上房

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

附件2 城东片区丁家山及周边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分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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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弃婴（弃儿）生父母启事
2008 年 7 月 18 日凌晨 4 点，

在临澧县陈二乡雷水村印家组印
仁红家门前，捡拾女婴一名，出生
日期为2008年1月18日，该女婴

身体健康，用红色包片包裹。请孩子的亲
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余琼
联系，联系电话：0736-5824391，联系地址：
临澧县安福镇朝阳东街70号，即日起60天
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临澧县民政局
2019年10月25日

寻找弃婴（弃儿）生父母启事
2018年12月29日凌晨5点，在

临澧县刻木山乡天星村四组谭双英
家门前，捡拾男婴一名，出生日期为
2018年8月25日，该男婴身体健康，
用白色包片包裹。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持有
效证件与余琼联系，联系电话：0736-5824391，
联系地址：临澧县安福镇朝阳东街70号，即日
起60天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临澧县民政局
2019年10月25日

尊敬的电力客户：
现我公司就销户客户预收电费余额清退事项公示如下：
我公司现开始对销户3年及以上预收余额未退费客户进行清退。请目前仍尚未

办理退费手续的客户，持身份证及银行账户等材料到当地营业厅办理预收余额退费
手续。部分未办理退费客户明细详见附表，如有不明事项请到当地营业厅咨询。

国网武陵营业厅 地址：武陵区紫缘路电力新村西区旁
国网紫缘营业厅 地址：武陵区紫缘路319号

关于办理销户客户预收电费余额退费的公告

供电单位
国网常德武陵区供电支公司
国网常德武陵区供电支公司
西区供电所
国网常德武陵区供电支公司
国网常德武陵区供电支公司
国网常德武陵区供电支公司

用户编号
1600972723
1600281805
6600470481
1603511896
1600283898
1601390315

用户名称
常德电业局9#表
吉立房产开发公司(阳光鑫都)
常德滨湖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公路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水星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武陵区河洑镇杨桥村

销户时间
2003/1/18
2005/7/1
2013/7/3

2012/12/26
2006/6/13
2005/7/1

预收费余额
55818.3
45000.46
30000.02
27775.85
20000
10000

国网常德武陵区供电支公司

遗失公告
津市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遗

失中华人民共和国事业单位法人证
书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124307817431904826，有效期为：2021
年4月28日。特声明作废。

津市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2019年10月29日

遗失声明
余章勇遗失坐落在澧县澧阳镇新河居委

会（财富广场 F 区）的房屋产权证，证号为
711005867号。声明作废。

余章勇遗失位于澧县澧阳镇新河居委会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号为：澧国用 2011
字第5709号。声明作废。

赖明杰遗失坐落在红卫居委会 9 栋 203
号公租房的房产本1本，图栋号：9栋203号，
面积：40.7㎡，租金：134.3元，声明作废。

汉寿县军山铺镇中学遗失《湖南省行政
事业单位往来结算收据》，号码为05441701至
05441725，声明作废。

张爱华遗失在常德恒大华府购买的51-
53、57-59栋地下停车位-1E1061号协议书红
联，编号：0032412，声明作废。

刘海波遗失水榭花城南城3-108号门面押
金收据1张，收据编号：0006105，收据金额：17000
元，开票日期：2013年9月13日，声明作废。

袁利明遗失水榭花城南城3-108号门面
押金收据1张，收据编号：1100098，收据金额：
4000 元，开票日期：2016 年 9 月 6 日，声明作
废。

胡琴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证号：
胡琴430726198309041264。特声明作废。

陈志勇、杨西遗失陈俊霖的《出生医学证
明》，出生证编号：T430555541，声明作废。

常德市文化旅游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 营 业 执 照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30700727973786K）遗失老公章1枚，声明
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常德市先舟物流有限责任

公司股东会于2019年9月10日
决议解散本公司，并于同日成
立了清算组。为保护本公司债
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 45 日内，请债权人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清算
组联系方式：13875017446，清
算组联系人：陈群英。

常德市先舟物流有限责任
公司清算组

2019年10月29日

遗失公告
常德市武陵区佳缘食品销售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 各 1 份 ，许 可 证 编 号 ：
JY14307020269498，特声明作废。
常德市武陵区佳缘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9日

解散清算公告
津市市祥胜商贸有限公司

根据2019年10月29日股东决议
同意解散本公司，并于同日成立
了公司清算组，为保护本公司债
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45日内公司债权人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
龚德丽，电话：15074295188。
津市市祥胜商贸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9年10月29日

公 告
由湖南省金凯园林集团有限

公司（原名：湖南省金凯园林景观
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常德锦江
酒店（一标段）工程【原项目名称
为：柳叶湖旅游接待中心园林景
观工程（一标段）】项目现已完工
并已全面交付，进入最后结算阶
段。因本项目持续时间过长，部分
材料供应商、施工班组人员电话号
码已变，无法联系，如该项目还有
未支付完毕的民工工资、材料款、
机械租赁费等所有费用，请各位
权利人相互转告，一个月内与我
公司财务室联系，并带齐相关原
始依据到长沙市岳麓区雷锋大道
448 号天泰怡园 1 栋 7 楼登记备
案，与锦江绿化一标项目部结算，
完清相关手续，逾期不再受理。

联系人：罗女士
电话：0731-82353333

13017298155
湖南省金凯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30日

遗失声明
湖南新澧化工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付友强
私章（银行预留印鉴）各 1 枚，一般开
户银行：1.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澧
县支行（账号：606774186633、账号：
598957370298），2.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 澧 县 支 行（ 账 号 ：
1908072019020109188），3.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澧县支行（账号：
43001570068052504859），4.长沙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澧 县 支 行（账 号 ：
800000056630000001），声明作废。

常德市鼎城区美糖幼儿园有限公
司遗失行政公章1枚，声明作废。


